
山 西 省 文 物 局
晋文物审批函〔2025〕315 号

山西省文物局

关于平遥县敏善工程监理有限公司

重新核定换发文物保护工程

监理乙级资质的批复

平遥县敏善工程监理有限公司：

你公司《关于文物保护工程监理乙级资质核定重新换发的申

请》（敏善字〔2025〕01 号）及相关资料收悉。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《文物保护工程监理资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《国家文物局关于文物保护工程资质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》等相

关法律法规，经我局审核，现批复如下。

一、同意授予你公司文物保护工程监理乙级资质，业务范围

为：古建筑、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；有效期 6年。

二、请你公司严格按照《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》《文物保

护工程监理资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国家文物局关于文物保护工

程资质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》等规定开展业务工作，按照本单位

资质等级和业务范围承担相应的文物保护工程监理项目，并按时

办理资质年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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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根据《文物保护工程监理资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有关

规定，你公司名称、地址、法定代表人、经济性质等发生变更时，

应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后 30 日内，到我局办理资

质证书变更手续。

山西省文物局（代章）

2025 年 12 月 23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报送：国家文物局资源管理处。


